[bookmark: _GoBack]采购意向说明
根据新财购〔2021〕1号“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”按项目实施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、服务采购均应当公开采购意向。

根据“关于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1—2022年度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的通知”  三、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货物、服务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为50万元;工程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为 100万元。

鉴于此，本项目可不进行意向公开。
